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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透视

唾沫无法推倒
墓碑式判决
——— 彭宇案事发五周年引发的思考
本报记者 石念军

这个冬天到来的时候，辽沈
晚报驻沪记者陈志强决定到南
京寻找彭宇案——— 一则渴望沉
寂而不得的五年前的旧案。

几年来，这起旧案屡屡被提
起，被称为“墓碑式判决”。“小悦
悦事件”，让陈志强决心踏上寻
找彭宇案的路程。

但山东大学法学院青年教
师张帆上课时，已很少跟学生们
提这个案子。这个案情并不复杂
的旧案，不过是“法学大二学生
的常识”，已不再适合当教学案
例。

再过几天，离这起案子事发
就整整五年了。

从上海出发，陈志强只花了
不到三个小时车程便抵达南京，
但接下来的寻找一点都不顺利。

南京公交线路“水西门广
场”站前，人流熙熙攘攘。陈志强
站着的地方，正是这一案子的事
发地。

五年前，2006 年 11 月 20 日
的那个上午。

一个是在这站下车的年轻
乘客，一个是赶着要上另一辆车
的六旬老者。彭宇与徐寿兰，一
经相逢，便似命中劫数。

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自称见
义勇为的彭宇被摔伤的徐寿兰
指为肇事者。一审经过三次开庭
之后，南京鼓楼区法院法官王浩

“推理”判决彭宇有责。
“这不过是基层法院受理的

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张帆不
觉得这个案件一开始便有什么
不同。但自一审第三次开庭始渐
入舆论风暴眼，彭宇案迅速超出
了鼓楼区法院的想象，一桩小案
子突然“不可控”。

彭宇，徐寿兰，王浩。临行

前，陈志强阅读了大量媒体相关
报道，他希望重新找到处于事件
核心的三个人。

然而，奔波了两天，他没有
找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徐寿兰已去世，彭宇“人间
蒸发”，而鼓楼区法院原法官王
浩，在电话里有气无力地说：“关
于这个，我不愿再提。”

真相被“雪藏”

在拨通王浩的电话前，陈志
强从南京市中心出发，来到挹江
门街道办事处下辖的司法所。这
里，是王浩的新的工作单位。

司法所的工作琐碎而繁杂，
这几天，王浩刚刚搞完了当地一
起拆迁工作，同事说他休假去
了。

连续两天，陈志强不断拨打
王浩的电话，电话那端，老是拒
绝接听，但冷不丁，有一次接通
了，电话那端传来有气无力的回
响：“喂。”

陈志强说明来意，很快，又
是一阵阵盲音。

在原出警单位——— 南京市
城中派出所的老民警眼里，这不
过是一桩小案子，“没什么意
思”。这位民警提到，2007 年，在
彭宇一审败诉提起上诉后，二审
已选择了庭下和解。

有媒体曾记录了这一和解
的内情，文中，南京市中院一位
负责人称：“全省三级法院领导
对这个事确实很重视。因为这个
案子由于不客观的报道对法院
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对司法
公正力造成极大的诋毁，这是领
导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二审时，省市领导都对这

事很关心，提出来要化解这一矛
盾。”

“省高院和南京中院的领导
根据省里领导要求制定了相关
调解意向，多次开会研究，‘十
一’期间都在加班加点研究。”

2007 年 10 月 8 日，和解达
成，彭宇案当天撤诉。

当地期望彭宇案就此告一
段落。然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说，并不是每
一个案子都能案结事了，彭宇案
恰恰如此。

被伤害与被诅咒的

人们历来强调的是，真相不
能和解。五年间，发生了很多事。

跟更早一些的天津许云鹤
案等老人摔伤风波一样，在这一
场风波里，彭宇案被认为是造成

“恶果”的“恶因”。
张帆也认为，彭宇案是有问

题的。彭宇案事发不久举行的一
场研讨会上，张帆与其他与会学
者曾对该案进行剖析，普遍意见
是：法官王浩在一审中以“主观
推理”认为彭宇有责任，这一方
法是错误的；其次，民法基本原
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法官一
审颠覆了这一法则。

即便如此，彭宇案仍不足以
成为所有人拒绝伸出援手的理
由。但让人纠结的是：每每面对
类似情形，人们总会想起这个墓
碑式判决。

今年 4 月，最高法院一位副
院长到山东大学演讲，山大校
长、法学专家徐显明做了一段点
评，让师生印象深刻：古时衙门
断案，大堂上会挂一匾额提醒审
案的官员———“天理国法人情”。

“天理，意思是顺应天理，指
法的精神和原则；国法，指成文
法的具体规定；人情，就是要考
虑法的社会效果。”张帆说，以现
代法律解释，“人情”就是指法官
不能挑战社会生活的基本底线。

尽管法官作为个人，对社会

底线的认识会有偏差，但在张帆
看来，王浩对彭宇的主观推断，
显然挑战了这一基本底线。

“这种情况下，法官应该严
格执行现行法条，但很遗憾，主
审法官明显忽略了‘谁主张谁举
证’的民法通则。”

彭宇案从此被诅咒，不仅其
一审判决被指致使“社会道德滑
坡 50 年”，即便是涉案人员，生
活也完全被改变。

在徐寿兰老人曾经住过的
房屋门前，几位老街坊向陈志强
讲述老人去年临终前的凄凉，

“电话不时响起，拿起来就是一
阵又一阵的谩骂”。一度，曾有大
批记者聚集在楼下，让老人不得
安生，最终只能搬走，将居住了
几十年的房屋出租。

甚至在徐寿兰去世后，还
曾有人在网上发帖，称彭宇案
中的老太太终于走了，“大快
人心”。

王浩同样为千夫所指，有网
友发帖建议“人肉他”，“让他到
死都不得安宁，因为他让中国的
道德倒退了至少 50 年”。传言
称，王浩已被调离法官队伍。寻
访者陈志强徒步穿过至少一公
里长的崎岖小路，才从偏僻的小
巷中找到这名法学硕士的新落
脚点——— 南京市挹江门街道办
事处下辖的司法所。

它冷落了公众期待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何兵看来，当地似乎完全没
有意识到，这类涉及社会底线的
案件是不能庭下调解的。

何兵认为，这种以“调解”解
决问题的方式，给公众的感觉是
信号是不明确的，和解意味着本
该清晰的边界刻意被模糊掉了，
由此带来的“破窗效应”是非常
可怕的。彭宇案对于社会的最大
伤害，就在于它模糊了一个基本
价值观——— —— 好人有好报。现
在，人们希望这个边界被重新界

定清晰。
何兵的观点是，当一个案件

通过不断传播成为舆论事件时，
尤需注意对公众期待的回应与
引导，而悄悄和解的彭宇案刻意
回避了这些。

“法庭从来不单单是一个审
判室，还是一个代表法律程序、
法理精神的地方。”电影《纽伦堡
审判》的导演丹利·克莱默借台
词阐释法理，“(审判)目的不是让
少数人绳之以法，而是重新确立
法律秩序的神圣地位，找到全世
界为之依赖的正义法规。”

法律与道德，两者截然不同
又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研究法理
学出身的张帆说，它们的契合点
是，向上的法律应该对社会道德
辅以呼应。

在他看来，这也是为什么公
众普遍指责法庭对彭宇案的一
审判决伤害了社会道德。

而彭宇案的真相从未公开，
也加剧了公众的这一困惑。

对于网上关于彭宇案的一
系列传言，张帆觉得，这些传
言其实表达了舆论诉求，比如
传闻说法官王浩被调离，徐老
太的警察儿子及出警警员被处
分，间接传达了社会要求彭宇
案翻案，推倒这个墓碑式判决
的诉求。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
学院教授王涌新近也呼吁，应该
再审彭宇案，以公开、公正、公平
的依法审判，厘清事实真相，回
应公众多年的期待。

尽管，从法律上说，这一案
件能否启动重审程序，不同的法
学人士有不同的意见，但如同面
对一堆“不良遗产”，如何化解它
的影响，愈发成为社会各界的共
识。

历经两天的无果找寻之后，
陈志强黯然离开了南京，当彭
宇——— 这个被舆论普遍支持的
人也刻意躲避在公众视野之外
时，他意识到，整个彭宇案没有
赢家。

过几天，11 月 20 日，彭宇案距事发即满五年。尽管南京鼓楼区法院受理的这一案件早已
结案，然而，这个墓碑式判决如同核废料般，不断地发酵。

当一个又一个老人摔倒无人敢扶时，人们提起它；当两岁的小悦悦被碾轧后 18 个路人漠
然走过时，人们又提起它。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所言，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会案结事了。五年
了，彭宇案欠公众一份回答。

（上接 B01 版）

“杨武事件”中，围观者对杨
武、杨喜利、媒体、警方等口诛笔
伐，已成为他们情绪宣泄的一个
出口，包括他们平时对社会的种
种不满，都通过这个出口发泄出
来。而平凡的生活中出现如此

“戏剧性”的故事，好事者自然不
会放过，“你说，这算是通奸，还
是强奸？”

11 日深圳警方通报称，杨武
夫妇长期受杨喜利欺负，两人商
量后，杨武于案发前和案发时藏
匿于店铺内卧室隔壁的杂物房
里。当晚，杨喜利酒后再次来到
杨武家，对王娟纠缠并实施强
奸。杨武电话报警，杨喜利被当
场抓获。

警方这一通告也引来网友
娱乐化调侃：“这剧本写得怎么
样，是不是该得个编剧奖什么
的？”

“就案件本身而言，值得政
府反思；就媒体表现而言，则值
得全体媒体人反思。”西南科技
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海明说。而从
集体偷窥的角度看，传媒只不过

充当了大众释放偷窥欲望的“所
罗门之瓶”。

对于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
授陈力丹曾以日本媒体在 2011
年日本海啸时的灾难报道为例，
来说明媒体所要坚守的职业道
德和操守。灾难发生时，残忍的
死亡、失态的呼号、过度的泪水
或昏厥，从没有在日本的电视台
或报纸上出现过。电视新闻中，
采访受害者家属的不多，即使
有，也很少拍摄他们的面孔，很
多受访儿童只是露出了鞋子或
背影。日本共同社驻北京一位记
者说，“不能侵犯受访者的基本
人权。如果灾民过多地被采访，
不断有麦克风放在他们面前，可
能对他们是另外一种伤害。毕
竟，受灾的样子是不好看的。”

这体现的是对受访者的尊
重，也是媒体必须恪守的伦理准
则。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前面说

到的这家电视台，在义正言辞指
责其他媒体时，自家镜头上也露
出了杨武的半张脸，未作任何技
术处理。

至于把镜头一再对准王娟
这个已经崩溃的无助弱女子，有
网友评价说，“这是一种极其严
重的伦理失范。”

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

互联网时代，涉及隐私的新
闻点击量非常高。截至 11 月 11
日下午 5 时许，新浪微博杨武案
专题页面中，有近 400 万的评论
数量。

有国外学者提出关于侵犯
隐私权的四项内容：一是侵犯他
人私生活的安宁；二是宣扬他人
私生活的秘密；三是置人于遭公
众误解的境地；四是利用他们的
特点做商业广告。在欧美国家，
政府和明星的隐私权被保护最

少，相反，普通民众的隐私权则
有明确立法禁止侵犯。

但像杨武这样的边缘人群，
恐怕并不知道“隐私”的具体含
义，面对强行进入他家的“闯入
者”，他甚至有权拨打 110 报警。
柴静在博客中也分析，“他们可
能不知道媒体强行进入私宅涉
嫌违法，不知道报道中对性犯罪
的受害人必须给予隐私保护，也
不知道即使在庭审阶段也需要
对此类案件进行非公开审理。”

网络评论员许杰说：“我们
一天比一天缺少安全感、缺少隐
私，到处都是窥视的双眼，到处
都有唐突的闯入客。一个完全不
尊重隐私的社会，必然陷入混
乱。”

“杨武事件”发酵的同期，另
一个有关侵权的新闻是：云南省
纪委、云南省监察厅 8 日向社会
通报：云南电视台某频道总监、
党支部书记李瀛在省委换届期

间，利用互联网恶意诽谤领导干
部，于 11 月 2 日被撤销电视台
某频道总监职务。

个人名誉权、隐私受侵害，
强势者可以通过公关公司删帖，
懂法律的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
究侵权者的责任。而杨武，这个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男人，只能搬
家逃离是非之地。

“他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反抗
暴力，对自己最脆弱的保护，只
能用袖子掩住脸来避开采访。是
的，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
的。”在博客上，央视主持人柴静
这样反思“杨武事件”。

“杨武事件”的喧嚣中，署名
“李吉明”的网友发出了这样的
感慨：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会
把地位卑微的老实人变成“世上
最窝囊的男人”;一个迷失了方向
的舆论群体，也会把原本善良无
助的正常人逼向崩溃的边缘。

拍下了那张热传照片的温
庆强，越来越不愿回想，自己踏
进那间狭小的二手家电商店的
情形。

“不管事实如何，再次向受
害女士道歉，对不起。”他说。

五年来彭宇刻意躲避在公众视野之外，这是他当年在法院门口
留影。 （资料片）

集体偷窥，扯下谁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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